	西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三楼使用申请表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活动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借用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

	活动简介（如有赞助，如实填写）
	

	申报单位意见
	（签章）

	校团委意见
	                                                        （签章）


借用流程：
    请先联系西华大学学生会文体部（学生活动中心二楼87387177）查询并预约使用时间，并自行打印申请表格（一式两份），然后将学院领导签字加盖公章的《西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申请表》交至学生会文体部。（注：学院借用时需要学院副书记或团委书记签字盖章，社团及志愿服务队借用时则需挂靠学院副书记或团委书记签字盖章。）

注意事项：

1.本人保证申报内容的完整和真实性，保证按照申报内容开展活动；

2.各学院原则上每学年有两次免费使用机会，超过免费次数时自觉备注；

3.借用时间段为19:00-21:00；预约登记成功后不可随意更改时间；

4.借用期间爱护场地，保证公物完好，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5.需要装饰场地时，不可在墙上、地上以及栏杆上粘贴东西；所有装饰布置必须保证安全问题。

6.使用完后对场地卫生进行及时打扫，保证场地干净整洁；如检查出问题，将通知相关负责人重新打扫

7.如上述活动简介中未写赞助但在活动进行时被发现有赞助行为，则校团委有权立即暂停活动。

8.场地使用结束后，西华大学学生会文体部将对申请单位的最后打扫情况进行评分和备注，分数会将会直接影响申请单位的平时考核和下次使用。

如严重违反以上注意事项，校团委将取消申请单位使用场地资格。
